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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法規字第1141316088A號

附件：

檔 號：

係存年限：

修正 「 臺南市立博物館維織規程」部分條文及己「笞芾笠寶滄存衍届
制表」； 「 臺南市立博物館編制表」 ， 並自中華民國 一 百十
四年十月 一 日生效。

附修正 「 臺南市立博物館維織規程」 、 「 臺南市立博物館編制表」

市＊黃偉耆



臺南市立博物館組織規程部分條文及編制表修正總

說明 

臺南市立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組織規程及編制表於一百十一年八月

一日訂定發布，自一百十一年九月一日施行。嗣組織規程部分條文及編制

表經本府一百十三年二月六日、三月二十七日修正發布。 

為因應本市發展博物館業務所需，整併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以下

簡稱科教館），爰擬具本館組織規程及編制表修正草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組織規程部分： 

（一）修正各組掌理事項、展教推廣組更名為展示教育組（由博物館展

教推廣組與科教館展示推廣組整併），並增設典藏研究組及行政

管理組（由科教館行政組與資訊視聽組整併為行政管理組；另資

訊視聽組部分業務整併至公共服務組）。（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增設秘書、技士及書記職缺。（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修正館長職務代理順序。（修正條文第八條）

（四）修正館務會議組成人員。(修正條文第十條)

（五）明定本次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月一日生效。（修正

條文第十三條）

二、編制表部分： 

（一）因本館與科教館整併，編制員額數增加、業務量及職責程度均

提升，爰館長職務列等自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調整為薦任

第九職等。

（二）增列秘書一名、組長二名、組員四名、技士二名、助理員一名、

技佐一名，計十一名員額，均由原科教館人員移撥。 

（三）減列辦事員一名改置書記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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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博物館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館設下列各

組，分別掌理各有

關事項： 

一、展示教育組：本館

各項展示主題計畫

之擬訂及推動、展

示施作與展場之管

理、監控、監督施

工及驗收，展場互

動裝置、燈光及展

示設施之維修、劇

場節目規劃、設

計、製作、儀器操

作、保養、維修等

事項、各類教育與

行銷推廣活動、解

說導覽設施內容之

規劃設計、執行及

導覽員培訓、各附

屬館舍展示教育推

廣管理及其他有關

展示事項。

二、公共服務組：輔導

本市公私立博物館

及地方文化館經費

申請計畫、支用審

核、年度經費核結

第三條  本館設下列各

組，分別掌理各有

關事項：

一、展教推廣組：本館

各項展示主題計畫

之擬訂、展示施作

與展場之管理、館

藏文物典藏維護管

理、相關調查研究

出版、本館觀眾服

務、館際交流、博

物館升級計畫及其

他有關典藏展示事

項。

二、公共服務組：辦理

文書、檔案、出

納、總務、財產管

理、資訊、法制、

館舍修繕、賣店經

營等公眾服務事項

與臺南山上花園水

道博物館、左鎮化

石園區、噍吧哖事

件紀念園區之營運

管理及樹谷生活科

學館委外事項。

前項本府以組織自

一、 酌修本條第

一 項 第 一

款、第二款

文字。 

二、 新增第一項

第三款、第

四款。 

三、 配合本市博

物館業務發

展需要，整

併臺南市南

瀛科學教育

館，爰修正

各組掌理事

項、展教推

廣組更名為

展示教育組

（由博物館

展教推廣組

與科教館展

示推廣組整

併），並增設

典藏研究組

及行政管理

組（由科教

館行政組與

資訊視聽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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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宜。本館公共

服務之規劃研究、

公共關係經營、館

際交流、協作平台

及相關人才培育、

志工招募培訓計畫

之研擬與執行、評

鑑及管考、品牌行

銷、商品開發及推

廣行銷、場地設施

租借、委外經營管

理、各附屬館舍公

共服務管理及其他

有關公共服務事

項。

三、典藏研究組：文物

典藏作業流程之擬

訂、館藏文物之蒐

藏、管理、維護、

應用、活化、推廣

及修復、科學檢測

及相關研究推動、

當代社會議題文物

徵集及地方文物保

存諮詢服務、典藏

庫與修復空間之規

劃、維護及管理、

館藏文物之相關研

治條例、本府文化局組

織規程及本規程劃分之

權限，本館得以本局或

本館名義對外代表本市

作成行政行為。

整併為行政

管理組；另

資訊視聽組

部分業務整

併至公共服

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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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展示主題之策

劃及研究、出版品

統合規劃、編印出

版及公共化、各附

屬館舍典藏研究、

出版管理及其他有

關研究事項等。 

四、行政管理組：辦理

文書、檔案、票

務、出納、總務、

資訊、研考、法

制、印信、庶務、

採購、財產管理、

機電設備及營繕等

工程、天文觀測與

紀錄、資料彙編及

觀測儀器之使用保

管、各附屬館舍行

政管理及其他行政

支援服務事項。

前項本府以組織自

治條例、本府文化局組

織規程及本規程劃分之

權限，本館得以本局或

本館名義對外代表本市

作成行政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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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館置秘書、

組長、組員、技士、助

理員、技佐、辦事員、

書記。

第四條  本館置組長、

組員、助理員、技佐、

辦事員。 

因應整併臺南市南

瀛科學教育館，增

設秘書、技士及書

記職缺。

第八條  館長出缺，繼

任人員到任前，由文化

局轉陳本府派員代理

之。 

館長請假或因故不

能執行職務時，職務代

理順序如下： 

一、秘書。

二、組長。

前項情形，本府得

指派適當人員代理之。 

第八條  館長出缺，繼

任人員到任前，由文化

局轉陳本府派員代理

之。 

館長請假或因故不

能執行職務時，職務代

理順序如下： 

一、展教推廣組組長。 

二、公共服務組組長。 

前項情形，本府得

指派適當人員代理之。 

修正第二項館長職

務代理順序。 

第十條  本館設館務會

議，由館長召集並擔任

主席，每月舉行一次，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以下列人員組成

之： 

一、館長。 

二、秘書。

三、組長。

四、人事管理員。

五、會計員。

前項會議，必要時

得由館長邀請或指定有

第十條  本館設館務會

議，由館長召集並擔任

主席，每月舉行一次，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以下列人員組成

之： 

一、館長。 

二、組長。 

三、人事管理員。 

四、會計員。 

前項會議，必要時

得由館長邀請或指定有

關人員列席或參加。 

一、 第一項增列

秘書為館務

會議人員。 

二、 第一項原第

二款至第四

款移列為第

三款至第五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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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人員列席或參加。 

第十三條  本規程自 中

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九月

一日施行。 

本規程修正條文，

除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

九月十九日修正發布之

條文，自一百十四年十

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三條  本規程自 中

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九月

一日施行。 

本規程修正條文自

發布日施行。 

本次修正條文施行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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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博物館編制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 現行 

增減 
員額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增 減 

館長 薦任 第 九 職
等 一 

本職稱
之官等
職等暫
列。 

館長 薦任 
第 八 職
等 至 第
九職等 

一 

本職稱
之官等
職等暫
列。 

秘書 薦任 第 八 職
等 一 一 

組長 薦任 第 七 職
等 四 

本職稱
之官等
職等暫
列。 

組長 薦任 第 七 職
等 二 

本職稱
之官等
職等暫
列。 

二 

組員 
委任
或 
薦任 

第 五 職
等 或 第
六 職 等
至 第 七
職等 

六 組員 
委任
或 
薦任 

第 五 職
等 或 第
六 職 等
至 第 七
職等 

二 四 

技士 
委任
或 
薦任 

第 五 職
等 或 第
六 職 等
至 第 七
職等 

二 二 

助理員 委任 
第 四 職
等 至 第
五職等 

二 助理員 委任 
第 四 職
等 至 第
五職等 

一 一 

技佐 委任 
第 四 職
等 至 第
五職等 

二 技佐 委任 
第 四 職
等 至 第
五職等 

一 一 

辦事員 委任 
第 三 職
等 至 第
五職等 

一 辦事員 委任 
第 三 職
等 至 第
五職等 

二 一 

書記 委任 
第 一 職
等 至 第
三職等 

一 一 

人事管
理員 (一) 

由臺南
市政府
人事處
派員兼
任。 

人事管
理員 (一) 

由臺南
市政府
人事處
派員兼
任。 

會計員 (一) 

由臺南
市政府
主計處
派員兼
任。 

會計員 (一) 

由臺南
市政府
主計處
派員兼
任。 

合計 二十 
(二) 合計 九 

(二) 
十
二 一 

附註：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
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
之」十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
時亦同。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

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
十」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
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二年九月一日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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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博物館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三 條  本館設下列各組，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ㄧ、展示教育組：本館各項展示主題計畫之擬訂及推動、展示

施作與展場之管理、監控、監督施工及驗收，展場互動裝

置、燈光及展示設施之維修、劇場節目規劃、設計、製作、

儀器操作、保養、維修等事項、各類教育與行銷推廣活動、

解說導覽設施內容之規劃設計、執行及導覽員培訓、各附

屬館舍展示教育推廣管理及其他有關展示事項。

二、公共服務組：輔導本市公私立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經費申

請計畫、支用審核、年度經費核結等事宜。本館公共服務

之規劃研究、公共關係經營、館際交流、協作平台及相關

人才培育、志工招募培訓計畫之研擬與執行、評鑑及管考、

品牌行銷、商品開發及推廣行銷、場地設施租借、委外經

營管理、各附屬館舍公共服務管理及其他有關公共服務事

項。

三、典藏研究組：文物典藏作業流程之擬訂、館藏文物之蒐藏、

管理、維護、應用、活化、推廣及修復、科學檢測及相關

研究推動、當代社會議題文物徵集及地方文物保存諮詢服

務、典藏庫與修復空間之規劃、維護及管理、館藏文物之

相關研究、展示主題之策劃及研究、出版品統合規劃、編

印出版及公共化、各附屬館舍典藏研究、出版管理及其他

有關研究事項等。

四、行政管理組：辦理文書、檔案、票務、出納、總務、資訊、

研考、法制、印信、庶務、採購、財產管理、機電設備及

營繕等工程、天文觀測與紀錄、資料彙編及觀測儀器之使

用保管、各附屬館舍行政管理及其他行政支援服務事項。

前項本府以組織自治條例、本府文化局組織規程及本規程

劃分之權限，本館得以本局或本館名義對外代表本市作成行政

行為。

第 四 條  本館置秘書、組長、組員、技士、助理員、技佐、辦事員、

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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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館長出缺，繼任人員到任前，由文化局轉陳本府派員代理

之。 

館長請假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職務代理順序如下： 

一、 秘書。 

二、 組長。 

前項情形，本府得指派適當人員代理之。 

第 十 條  本館設館務會議，由館長召集並擔任主席，每月舉行一次，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以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 館長。 

二、 秘書。 

三、 組長。 

四、 人事管理員。 

五、 會計員。 

前項會議，必要時得由館長邀請或指定有關人員列席或參加。 

第 十三 條  本規程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九月一日施行。 

本規程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九月十九日修正

發布之條文，自一百十四年十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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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博物館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館長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

等暫列。 

秘書 薦任 第八職等 一

組長 薦任 第七職等 四
本 職 稱 之 官 等 

職等暫列。 

組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六

技士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二 

助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人事管理員 （一） 
由臺南市政府人

事處派員兼任。

會計員 （一） 
由臺南市政府主

計處派員兼任。

合計 
二十 

（二） 

附註：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

十」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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